
教体局 2025 年行政执法减免责清单

不予处罚清单

单位：柴桑区教体局

序号 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条件 法律依据
配套监管
措施

1 机构超范围经营 首案不罚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 加强日常监管和巡查

2 未实行购课消课 首案不罚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 加强日常监管和巡查

3 无犯罪记录证明过期 首案不罚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 加强日常监管和巡查

4 人员资质不全 首案不罚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 加强日常监管和巡查

5

学校存在老旧教学楼楼

梯扶手松动的安全隐患，

教育局发现后责令整改。

学校立即停止该

教学楼的使用，并

在显著位置设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履行行

政管理职责，依照法律、法规的

进度跟踪：每周与学校沟通，了解维

修进度，确保按计划完成维修。维修

完成后，由专业机构进行验收，验收



警示标识，同时积

极筹备资金，制定

详细的维修计划，

预计在一个月内

完成维修工作，违

法行为情节显著

轻微且学校已主

动采取有效措施

消除隐患。

规定，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违法

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

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

强制措施。

合格后方可重新启用教学楼。

安全督查：在维修期间，加强对学校

其他区域的安全督查，增加检查频次，

确保校园整体安全。同时，要求学校

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引导学生远

离危险区域。

档案管理：将该安全隐患的排查、整

改等相关资料整理归档，建立学校安

全隐患管理档案，以便后续查阅与分

析，为今后的安全管理工作提供参

考 。

6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

微并及时改正，如学校首

次出现校车未定期进行

在教育局检查发

现后，一周内就完

成维护工作，且未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初次违

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1.责令学校提交校车安全维护计划和

记录，后续定期检查，确保维护工作

按规定执行。



安全维护 因未维护导致任

何安全问题

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校车

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规

定：机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

不按规定进行培训或者在培训

过程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拒

不改正的，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

以下罚款。

2.安排工作人员对学校进行回访，检

查校车安全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

3.要求学校组织校车管理人员和驾驶

员参加安全管理和维护培训，提升安

全意识和业务能力。



从轻处罚清单

单位：柴桑区教体局

序号 违法行为 从轻处罚条件 法律依据
配套监管
措施

1 机构超范围经营 首案不罚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 加强日常监管和巡查

2 未实行购课消课 首案不罚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 加强日常监管和巡查

3 无犯罪记录证明过期 首案不罚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 加强日常监管和巡查

4 人员资质不全 首案不罚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 加强日常监管和巡查

5
学校存在消防设施配备

数量不足的问题

在教育局下达整

改通知前，学校主

动发现问题，并已

开始积极采购消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二条规定，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

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

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同时，

加强培训指导：组织该校负责

安全隐患排查的工作人员参加

专业培训，内容涵盖排查标准、

记录规范等，提升其业务能力。



防设施，在规定整

改期限内完成设

施配备，且在该期

间校园内未发生

因消防设施不足

导致的安全事故，

主动减轻了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 。

参考《江西省消防条例》中对于消防违

法行为处罚的相关规定。

培训结束后进行考核，确保其

掌握相关知识与技能。

定期复查：在接下来的三个月

内，每月对该校安全隐患排查

工作进行复查，检查记录是否

完整、规范，排查工作是否到

位。复查结果形成报告，存入

学校安全管理档案。

经验交流：组织该校与其他安

全管理工作优秀的学校进行交

流学习，分享安全隐患排查治

理的先进经验与做法，促进其

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减轻处罚清单

单位：柴桑区教体局

序号 违法行为 减轻处罚条件 法律依据
配套监管
措施

1 机构超范围经营 首案不罚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 加强日常监管和巡查

2 未实行购课消课 首案不罚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 加强日常监管和巡查

3 无犯罪记录证明过期 首案不罚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 加强日常监管和巡查

4 人员资质不全 首案不罚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 加强日常监管和巡查

5

学校因受校外施工单位

影响，导致校内部分监

控设备线路损坏，未能

及时发现并修复，存在

学校在得知情况后，主

动配合教育局调查，积

极提供校外施工单位相

关信息，并在一周内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二条规定，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

建立巡检制度：指导学校建立

完善的校园设施巡检制度，明

确巡检人员、时间、内容与标

准，要求每周至少进行一次全



安全监控盲区。 成监控设备线路修复，

同时加强了对校园设施

的日常巡查力度，配合

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

有立功表现。

表现的。 面巡检，并做好记录，教育局

不定期抽查。

应急培训：协助学校开展针对

校园设施突发故障的应急培

训，提升学校应对类似问题的

能力，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培

训与应急演练。

定期评估：每学期对学校安全

管理工作进行一次全面评估，

包括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设施

维护等方面，根据评估结果给

予指导与建议，促进学校持续

改进安全管理工作。



不予行政强制清单

单位：柴桑区教体局

序号 违法行为 不予行政强制条件 法律依据
配套监管

措施

1 机构超范围经营 首案不罚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 加强日常监管和巡查

2 未实行购课消课 首案不罚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 加强日常监管和巡查

3 无犯罪记录证明过期 首案不罚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 加强日常监管和巡查

4 人员资质不全 首案不罚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 加强日常监管和巡查

5

学校存在老旧教学楼楼

梯扶手松动的安全隐患，

教育局发现后责令整改。

学校立即停止该教学

楼的使用，并在显著

位置设置警示标识，

同时积极筹备资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

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履行行政管

理职责，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违法行为情节

进度跟踪：每周与学校沟通，了

解维修进度，确保按计划完成维

修。维修完成后，由专业机构进

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重新启



制定详细的维修计

划，预计在一个月内

完成维修工作，违法

行为情节显著轻微且

学校已主动采取有效

措施消除隐患。

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

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用教学楼。

安全督查：在维修期间，加强对

学校其他区域的安全督查，增加

检查频次，确保校园整体安全。

同时，要求学校加强对学生的安

全教育，引导学生远离危险区

域。

档案管理：将该安全隐患的排

查、整改等相关资料整理归档，

建立学校安全隐患管理档案，以

便后续查阅与分析，为今后的安

全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




